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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
一、租稅爭訟案例常見「租稅法律主義」與「實質課稅原則」之論爭。試問：

(一)「租稅法律主義」與「實質課稅原則」之意涵。（12 分)

(二)我國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之 1（租稅法律主義及實質課稅原則），法規範為何？其立法意旨為

何？（13分）

試題評析
本題結合租稅法理及稅捐稽徵法之規定，既要熟記法條，又必須將立法理由與租稅法律主義及實質

課稅原則融合闡述，才能獲得高分！

考點命中 《高點稅務法規（概要）》，施敏編撰，頁 1-14~15、2-10。

【擬答】
(一)租稅法律主義與實質課稅原則之意涵：

1.租稅法律主義：

依據憲法第 19 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

稅捐之優惠時，應就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以法律明定之，是謂租稅法律主

義。惟所謂租稅法律主義，係指有關納稅之義務應以法律定之，並未限制其應規定於何種法律，且法律基

於特定目的，而以內容具體、範圍明確之方式，就徵收稅捐所為之授權規定，並非憲法所不許，故財政收

支劃分法第 18 條第 1 項關於徵收教育捐之授權規定，依上開說明，與憲法尚無牴觸。換句話說，有關租

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除「法律基於特定目的，而以內容具體、範圍明確之方

式，就徵收稅捐所為之授權規定」外，應以法律明定。

2.實質課稅原則又稱實質課稅法、實質課稅主義、經濟觀察法，是指稅法上確立應遵循依據納稅人經營活動

的實質而非表面形式予以徵收租稅的準則。該原則的目的是為了約束各種避稅行為而設立的。

(二)我國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之 1(租稅法律主義及實質課稅原則)之法律規範及立法意旨如下：

1.法律規範：

(1)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

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

(2)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

享有為依據。

(3)納稅義務人基於獲得租稅利益，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濫用法律形式，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以達

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為租稅規避。

(4)前項租稅規避及第二項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稅捐稽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5)納稅義務人依本法及稅法規定所負之協力義務，不因前項規定而免除。

(6)稅捐稽徵機關查明納稅義務人及交易之相對人或關係人有第二項或第三項之情事者，為正確計算應納稅

額，得按交易常規或依查得資料依各稅法規定予以調整。

(7)納稅義務人得在從事特定交易行為前，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諮詢，稅捐稽徵機關應

於六個月內答覆。

2.立法意旨：

(1)目前行政法院所受理的行政訴訟爭訟案件的類型，其中以租稅爭訟事件類型占絕對多數，而租稅爭訟事

件中，又以稽徵機關採用實質課稅原則作為課稅利器占多數。實質課稅原則採用所生的租稅爭訟事件，

每因實質課稅運用的構成要件未明確條文化所致，人民與稽徵機關、司法機關投入相當大的資源解決此

爭端，徒增訟源，耗費稅務與司法資源，特別是將實質課稅原則採用的構成要件事實及其舉證責任予以

明訂，以利徵納雙方遵循。

(2)稅捐規避行為之認定，除在各別稅法已有部分明文規定外，應作一般性之法律規範，始能避免實質課稅

原則與租稅法律主義之衝突。

(3)納稅義務人從事特定之租稅規劃，往往須耗費相當的時間、金錢的成本，如動輒因稅捐稽徵機關的認知

不同，而被認定為稅捐規避行為，將欠缺預測可能性而影響其交易活動，爰增訂第七項，提供納稅義

務人在從事特定交易行為之前，得向稅捐稽徵機關提出諮詢之機制，且捐稽徵機關應於期限內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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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稅主權之行使與課稅管轄權，影響租稅課稅範圍。試問：

(一)何謂課稅主權、課稅主體、課稅客體？課稅管轄權有採屬人主義、屬地主義、屬人兼採屬地

主義，其意涵分別為何？（12 分）

(二)我國稅法規定綜合所得稅之課稅管轄權為何？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A，有中國大陸、香

港、澳門、美國來源所得，依所得稅法規定應否課稅？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個人基本稅額

之計算，海外所得應納入基本所得額課徵基本稅額，A 有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美國來源

所得，計算基本所得額應否納入？每一申報戶海外所得免計入限額若干？（13 分）

試題評析
本題屬於名詞定義及課稅範圍判斷之基本題型，題目不難；然而，共分兩個子題，兩子題中又分別

有 6 小題及 4 小題，因此，時間掌控及答題速度，是本題高分的關鍵。

考點命中 《高點稅務法規（概要）》，施敏編撰，頁 1-14、4-4、8-8。

【擬答】
(一)

1.課稅主權：係指國租稅管轄權，即課稅範圍。

2.課稅主體：係指納稅義務人，即依法應申報或繳納某種租稅之人。

3.課稅客體：係指課稅之標的，亦即以何種行為或何種物品為客觀之課稅對象。例如：所得稅以所得為課稅

標的，營業稅則以營業行為作為課稅標的。

4.屬人主義：主要以居住者(resident)或非居住者(non-resident)區分(也有採取國民及非國民的區分標準)。屬人

主義則僅以課稅主體區分是否納入課稅，凡居住者不論其所得來源為境內或境外，該居住者的全球所得皆

需課稅。

5.屬地主義：以所得的來源為境內或境外。一般若僅以課稅客體區分是否納入課稅者，稱為屬地主義，也就

是凡具有境內來源所得者皆一體課稅，課稅主體是居住者或非居住者在所不論。

6.屬人兼採屬地主義：符合特定條件者採屬人主義，不符合該條件者採屬地主義。例如：我國之營利事業所

得稅，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者，應就其中華民國境內外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事

業所得稅(屬人主義)。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而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者，應就其中華民國境

內之營利事業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屬地主義) 。

(二)

1.所得稅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凡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個人，應就其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依本法規定，

課徵綜合所得稅」，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4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臺灣地區人民、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者，應併同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所得稅」。故我國綜合所得稅之租

稅管轄權為中華民國及大陸地區。

2.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A，其大陸地區來源所得，依規定應予課徵綜合所得稅；而香港、澳門及美國來

源所得，則不在中華民國租稅管轄權範圍內，無須納入課稅。

3.依據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計算個人基本所得額，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應予納入課稅；而香港、澳門及美國屬於

海外所得。

4.每一申報戶每年海外所得免計入之限額為 100 萬元。

三、最近財政部所提「財政健全方案」於 2014 年 5 月業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包括①銀行業及保險業

營業稅稅率調整，②所得稅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股利扣抵率改變，③綜合所得稅課稅級距及稅率

之調整。試問：

(一)修法內容為何？（12 分）

(二)修法目的及理由為何？（13 分）

試題評析
單純的背誦題，僅考驗考生是否注意到今年修法趨勢。總複習時，老師有特別提醒同學注意這些議

題。

考點命中 《高點稅務法規（概要）總複習講義》，施敏編撰，第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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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茲將修法內容、修法目的及理由列表如下：

修法方向 修法內容 修法目的及理由

金融業及保險

業營業稅稅率

調整

1.「銀行業、保險業」經營銀行、保險本業

銷售額之稅率為 5%；至該二業以外之銷售

額及其他金融業之銷售額適用之稅率仍維

持現行規定。

2.本法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6 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之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其

經營本業之稅率 2%以內之稅款，撥入金融

業特別準備金；其運用、管理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

之。

3.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

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銷售勞務

者，應由勞務買受人於給付報酬之次期開

始 15 日內，就給付額依第 10 條所定稅率，

計算營業稅額繳納之；其銷售之勞務屬第

11 條第 1 項各業之勞務者，勞務買受人應

按該項各款稅率計算營業稅額繳納之。

1.自 88 年 7 月調降金融業專屬本業之稅率

3%作為打消呆帳之用，如 102 年度今銀行

之逾放比率僅 0.36%，已達成健全金融業

體質之成使命；恢復「銀行業、保險業」

經營本業之稅率為 5%，本次調增稅率所增

加之稅款，由國庫統收統支，以充裕國庫，

達健全財政之目標。

2.基於稅制與預算體制之完整性，金融業營

業稅稅款專款撥入金融業特別準備金之措

施，將於 113 年 12 月 31 日退場，屆期後

由國庫統收統支。

3.基於國內外一致原則，將外國金融機構在

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銷售加

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11條第1項各

款勞務者，比照我國金融機構適用相同營

業稅稅率規定，以達租稅公平目標。

所得稅兩稅合

一設算扣抵制

股利扣抵率改

變

1.修正「完全設算扣抵制」為「部分設算扣

抵制」，我國境內居住個人股東獲配股利淨

額之可扣抵稅額將調整為原可扣抵稅額之

半數。

2.合夥人應分配之盈餘總額或獨資資本主經

營獨資事業所得之盈餘總額，除獨資、合

夥組織為小規模營利事業者，按核定之營

利事業所得額計算外，應按核定之營利事

業所得額減除全年應納稅額半數後之餘額

計算之。

1.我國自87年度起實施之兩稅合一完全設算

扣抵制度，對於促進投資無明顯助益，且

每年造成國庫稅收減少約 800 億元，影響

財政健全，為改善所得分配，適度提高以

股利所得為主之高所得者對社會之回饋，

因而降低境內居住者之稅額扣抵之比率；

符合國際趨勢。

2.為兼顧稽徵成本，減少徵納雙方爭議，對

為數眾多之小規模營利事業持不變；非小

規模獨資、合夥事業，則應先申報並繳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之半數，以縮小

與公司組織租稅待遇之差距。

綜合所稅課稅

級距及稅率之

調整

修正綜合所得稅稅率結構，將現行綜合所得

稅課稅級距由 5 級調整為 6 級，增加綜合所

得淨額超過 1,000 萬元以上部分適用 45%稅

率。

近來國內所得 M 型化趨勢，社會上有識之士

迭有提高所得稅稅率呼聲。為使高所得者多

回饋社會，我國參考日本、美國之作法，增

加一級稅率為 45%。

四、乙公司為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民國 103 年 3至 4 月

當期申報營業稅銷售額$5,000,000，當期內銷金額及外銷金額各占 50%。另：

1.當期進貨及費用金額$7,300,000（內含營業稅），明細如下：

(1) 取具可扣抵進項稅額之憑證$6,000,000，稅額$300,000。

(2) 酬勞員工個人之貨物$100,000，稅額$5,000。

(3) 交際費$400,000，稅額$20,000。

(4) 購買國外勞務$300,000。（該國外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

(5) 取得$500,000 之憑證，並未載有稅額。

2.當期購買固定資產情形如下：

(1) 五人座乘人小汽車一輛$1,000,000，稅額$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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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貨車一輛$500,000，稅額$25,000。

(3) 機械設備$3,500,000，稅額$175,000。

3.當期內銷銷貨退回$150,000，稅額$7,500。進貨退出$250,000，稅額$12,500。

4.前期（民國 103 年 1至 2 月）留抵稅額$5,000。

試求：乙公司民國 103 年 3 至 4月當期營業稅申報為應納稅額或溢付稅額？若為溢付稅額，計算

當期之應退稅額及留抵稅額，並列出計算式。（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為基本營業稅額計算題型，唯一變化是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6 條第 1 項但書，第四章

第一節之營業人購買外國勞務免稅，故進項稅額不能扣抵。

考點命中 《高點稅務法規（概要）》，施敏編撰，頁 3-73。

【擬答】
(一)銷項稅額=($2,500,000-150,000)*5%+2,500,000*0%=$117,500

得扣抵之進項稅額=($300,000-12,500)+25,000+175,000=$487,500

溢付稅額=$117,500-487,500=$370,000

(二)當期應退稅額(上限)=2,500,000*5%(零稅率)+25,000(小貨車)+175,000(機械設備)=$325,000

留抵稅額=$370,000-325,000=$45,000


